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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异常

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中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年 7月 31日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中“上市公司重组前业绩异常或拟置出资产的核查要求”的规定，评估人

员已就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创医惠）本次重组前拟置出资产

的相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5〕359

号，本次评估以 2024 年 10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医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

惠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医惠科技的股东全部权

益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99,599,531.04 元，与母公司报表口径中股东全

部权益账面价值 236,151,481.27 元相比，评估增值 63,448,049.77 元，增值率

为 26.87%；与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248,885,270.45

元相比，评估增值 50,714,260.59元，增值率为 20.38%。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基本假设和评估参数合理性情况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 评

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市场法三种基

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估方法。 

1. 不采用市场法的理由 

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上市公司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计算价值

比率，在与被投资单位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 

交易案例比较法是获取并分析可比企业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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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比率，在与被投资单位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 

受到处罚事件及医疗行业信息化市场需求放缓的双重影响，医惠科技近三年

来收入和毛利率大幅下降，经营连续大额亏损。导致医惠科技与可比上市公司在

企业规模、经营风险、资本结构、现金流、增长潜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可比

性较弱，不具备使用上市公司比较法的条件。 

另外，由于我国目前市场化、信息化程度尚不高，难于搜集到足够的同类企

业产权交易案例，无法在公开正常渠道获取上述影响交易价格的各项因素条件，

也难以将各种因素量化成修正系数来对交易价格进行修正，所以采用市场法评估

存在评估技术上的缺陷，所以本次企业价值评估不宜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 

综上，本次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 

2. 不采用收益法的理由 

受到处罚事件及医疗行业信息化市场需求放缓的双重影响，医惠科技近三年

来收入和毛利率大幅下降，经营连续大额亏损。针对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和行业

现状，公司不断收缩人员和业务规模，并探索新的业务模式。目前公司处于业务

转型阶段，经营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管理层难以准确的预测未来其盈利情

况，故不具备收益法评估的基础条件，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3.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理由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

以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

并具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结合本次根据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采用

资产基础法对委托评估的医惠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二) 评估假设 

1. 基本假设 

(1) 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

括利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2)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3)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单位的所有资产仍然

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 

(4)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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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5) 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

治、政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国

家税收保持现行规定，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

变化。 

(6)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被评估单位主

要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变；

被评估单位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人为

障碍。 

2. 特殊假设 

本次评估假设经营场地租用到期后可以在同等市场条件下续租。 

(三) 评估参数合理性 

本次评估过程中各评估参数的选取均建立在所获取的各类信息资料的基础

上，参数选取主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准则规范、委估对象所在地地方

价格信息、企业自身资产、财务、经营状况等，通过现场调查、市场调研、客户

走访以及评估机构自身信息的积累等多重渠道，对获得的各种资料、数据，按照

资产评估准则要求进行充分性及可靠性的分析判断最终得出评估结果。 

 

三、 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人员认为： 

1. 本次评估执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运用了适宜且符合各类资产实际状况

和特点的评估方法，评估结论客观、公允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价值情

况； 

2. 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遵循了行业通用的惯例和资产评估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

提具备合理性。 

3. 本次评估资产基础法的关键参数的选取依据充分，本次评估结论具备公

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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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异常或

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中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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